
申請人須檢附下列文件

計畫範圍內實際從事農業耕作者，且農地已於115 年 3 月 20 日前具備

作物耕作事實，並配合本計畫之灌溉用水管理及相關措施者。

115年度頭前溪流域
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試辦計畫

計畫範圍

3/20 至 3/31五 二

8時~18時，假日無休

至本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竹東、芎林、新竹、竹北工作站辦理

申請書
金融帳號
影本

身分證
(正反)影本

計畫應辦理
工作切結書

實際耕作
切結書

受理期間(115年)

申請資格

新竹管理處轄下竹東、芎林、新竹、竹北等4個工作站區域內之農田。

申請資料經新竹管理處審查合格

後撥付

試驗結束後，農⺠提供申請耕

地之作物產量資料及相關成果，

始得辦理撥款作業

第一期款 (8萬元/公頃) 第二期款 (8萬元/公頃)

獎勵金



115年度頭前溪流域
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試辦計畫

115年度頭前溪流域
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試辦計畫

1.配合新竹管理處及工作站灌溉用水管理及
相關措施。

2.配合政府執行調查與抽查作業，包含資
料蒐集、試驗、拍照及相關查核。

3.試驗結束後提供作物產量及相關成果資
料 ; 未依規定配合或未繳交成果者，將
追回獎勵金。

農民應辦理工作

諮詢窗口

電話姓名/職稱機關名稱

02-8195-3151李元喻/科長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

02-8195-3153郭芳慈/正工程司

03-550-6999#303陳鴻鈞/組長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


